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微轻小型民用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

集群表演飞行安全运行指南（试行）

1 目的

为规范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（以下简称无人机）集群表

演飞行，确保微轻小型民用无人机集群表演飞行符合运行要

求，制定本指南。

2 适用范围

本指南适用于使用微型、轻型、小型无人机实施的集群

表演飞行场景，并作为集群表演飞行设备配置、人员准入、

场地划设和表演组织实施的指南。

3 运行人要求

运行人应具备下列基本条件：

（1）运行人应配备无人机控制集成系统，确保掌握每一

架无人机运动信息；

（2）运行人应具备实施集群表演飞行所需的管理机构、

管理人员和符合安全操控要求的操控人员。

注：操控人员具体要求详见《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》

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第二章第十六条、第十七条，以及《民用无人

驾驶航空器运行安全管理规则》（以下简称《规则》）第 92.51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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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除在适飞空域内的飞行外，运行人应在经批准的空

域范围内运行；

注：具体要求详见《条例》第三章第二十六条和第三十一条。

（4）运行人应制定应急程序和应急响应预案，具体要求

详见本指南第 7章；

（5）运行人应确保训练使用的无人机按规定完成实名登

记；

注：具体要求详见《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》（以下

简称《条例》）第二章第十条。

（6）运行人应按规定投保责任保险；

注：具体要求详见《条例》第二章第十二条。

（7）使用除微型以外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从事集群表

演飞行的单位,应取得无人驾驶航空器运营合格证。

注：具体要求详见《条例》第二章第十一条。

（8）除管理人员和操控人员外，建议运行人开展集群表

演时配备足够数量的以下人员：

a. 观测员：负责观测无人机编队飞行的场内外环境变化，

并及时预警紧急情形；

b. 安全员：负责无人机编队飞行任务的安全管理，并及

时处置相关安全事故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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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无人机要求

4.1 无人机合规要求

使用微、轻、小型无人机开展集群表演飞行活动应确保

无人机符合产品质量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以及有关强制性国

家标准。

注：具体要求详见《条例》第二章第八条。

4.2 无人机其它要求

（1）无人机指挥与控制（C2）链路和通信应符合无线电

设备使用规定；

注：具体要求详见《条例》第二章第十五条。

（2）无人机控制系统宜安装最小间隔保持功能，避免集

群无人机空中冲突，脱离指定区域或位置发生偏移时，无人

机能够发出灯光和声音提示；

（3）无人机应具备紧急避让、降落等应急处置功能；

注：具体要求详见《条例》第四章第三十九条。

（4）无人机应接入无人机云系统或无人机运行控制系统，

确保可靠被监视能力；具备电子围栏，确保空域保持能力；

注：数据要求见《无人机云系统数据规范》（MH/T 2011—2019）。

（5）飞行数据在飞行结束后应妥善保存，并采用数字签

名或区块链等方式认证，确保飞行数据不被篡改。



4

5 集群表演飞行场地要求

集群表演需要与举办方协商，确保观看表演的人员安全，

表演区、起降区、飞行区投影以及缓冲区域要严格保持在控

制区域内，严禁无关人员进入（见图 1）。

（1）表演区投影（黄色部分）：为完全覆盖集群表演无

人机投影区域的长方形；

（2）飞行区投影（绿色部分）：为完全覆盖从起降区至

表演区飞行所有无人机投影区域的长方形区域；

（3）起降区投影（蓝色部分）：为完全覆盖起降时集群

表演无人机投影区域的长方形；

（4）缓冲区（橙色部分）：为起降区、表演区、飞行区

以集群无人机起降、飞行、表演时最高飞行真高 1：1向外扩

展的区域。



5

图 1 集群表演飞行场地要求

6 飞行实施阶段

为保障无人机集群表演安全、高效、有序实施，应系统

化地执行以下四个核心阶段：预先准备、飞行前准备、飞行

实施与飞行后讲评。

6.1 预先准备

（1）任务勘察与报批：需综合运用无人机航拍与地面勘

查方式进行前期踩点，获取表演空域的精确三维环境数据与

电磁环境初判信息；除在适飞空域内的飞行活动，需提前完

成向空中交通管理机构飞行活动申请报批。

（2）方案规划与验证：基于勘察数据，完成表演航线的

精确规划、动态编队设计编程；所有表演方案必须经过高保

真模拟飞行验证，确保其安全性与可行性。

6.2 直接准备

（1）航空器外观检查：对集群中每架无人机进行逐一检

查，确认其结构完整、无可见损伤，所有连接部件紧固可靠；

（2）系统性能检查：全面检查每架无人机的动力系统（电

机、电调、电池、螺旋桨）、飞控系统、导航系统及通信链

路（遥控、数传、图传）性能，完成全系统上电联调与功能

自检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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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外部环境检查：在计划起飞前特定时段内，实时获

取并评估气象条件，重点监测和记录地面及表演预设高度层

的风速、风向、温度及降水概率；最终确认净空条件与电磁

环境符合安全飞行要求。

6.3 飞行实施

（1）应急处置准备：操控人员和安全员须全程保持高度

戒备，做好随时暂停或中止表演的准备，具备在紧急情况下

立即发出指令、控制全部或部分无人机安全返航或至应急降

落区的能力；

（2）动态监控：在表演全程中，操控人员和观测员须实

时监测并关联分析每架无人机的飞行姿态、位置偏差与实时

地面风况数据，预判风场变化对编队稳定性的影响；

（3）通信保障：采取有效技术与管理措施做好数据链路

与控制链路的防护，保障其稳定性与抗干扰能力，确保指令

传输的连续、可靠。

6.4 飞行后讲评

（1）无人机情况检查：表演结束后，立即对全部无人机

进行飞行后检查，包括但不限于机体状态复查、电池残电记

录、飞行数据下载与设备归档，以便进行故障排查与性能分

析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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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飞行后总结：组织全体参与人员进行任务复盘与讲

评，内容须涵盖表演任务执行情况总结、技术问题与操作偏

差分析、安全问题归因、改进措施制定，并形成书面总结报

告存档。

7 安全与应急管理

7.1 安全保障措施

运行人应制定完善的安全防护措施，内容至少包括：

（1）运行人要与主办单位以及支持单位协调，确保足够

人手，防止人员进入表演区、起降区、飞行区投影以及缓冲

区域；

（2）危险品管理的安全保障措施。其中，锂电池和燃料

等危险品应存放于隔离区域，不得与易燃易爆物或人员住宿

区混放，并配备灭火器；

（3）制定安全隐患排查记录表。

7.2 应急程序和应急响应预案

（1）运行人应制定应急程序和应急响应预案，确保在无

人机失控等情况下作出有效反应，以减轻对地面或空中第三

方的伤害；

（2）应急程序应包括无人机失控、异常不明空情、突发

性危险天气等应急情况下操控人员须作出的有效反应，以促

使无人机从异常区立即返回飞行区或终止飞行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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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应急响应预案应包括消防应急响应预案、人员伤害

应急响应预案和飞行事故应急响应预案，并明确触发条件、

人员分工及外部联络机制。

7.3 应急培训

运行人应为操控人员及其他参与运行的人员提供相关应

急培训，内容应覆盖常见异常情况处置、应急响应程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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